附件2
考 生 承 诺 书

一、本人自愿报考广州市水务局所属事业单位招聘相关岗位，并已清楚了解岗位的资格条件，保证本人符合资格条件及提供的所有材料、证件真实、有效，自愿承担相应后果。如在今后发现与承诺不一致，或不符合报名资格条件的，招聘单位可按规定取消本人的聘用资格或解除本人的聘用合同。

二、本人在招聘过程中，被录用为公务员或聘用为其他事业单位工作人员，本人承诺第一时间如实报告情况。本人理解知悉并同意招聘单位不再将本人列为面试、体检、考察人选。
三、在面试中，严格按照评委的指令回答问题，不作弊，不暗示或透露个人信息。面试过程中不与外界联系，面试结束后不以任何理由返回候考室，不在面试区域附近逗留、大声喧哗，不泄露考试题目。招聘过程中发现与面试考官或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主动提出回避申请。

（一）涉及本人利害关系的；

（二）涉及与本人有夫妻关系、直系血亲关系、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、近姻亲关系及其他亲属关系的利害关系的；

（三）其他可能影响公正履行职责的。

已知晓并同意上述情况一经发现，取消考试、体检、考察资格；已聘用的取消聘用资格；涉嫌违法犯罪的，依法追究法律责任。

四、如被聘用，保证按时报到。

五、其他需要承诺的内容：

本人承诺上述内容，否则同意取消聘用资格，责任自负。
承诺人签名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  月  日
